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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甚麼房屋政策這是甚麼房屋政策這是甚麼房屋政策這是甚麼房屋政策

傳真文件 :

致致致致 :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旺角西海富苑是房委會用公帑制造的「混合業權」屋苑；即「混合帳目」的管理

屋苑。以㆘簡稱(混帳式屋苑)

請問 : 大業主(房委會)

(㆒) 在有目的、有背景、有安排情況㆘推出「混帳式屋苑」是否有考慮在管理㆖會產

生「利益」衝突？是否大業主當初祗是考慮大業主的利益？

(㆓㆓㆓㆓) 為甚麼在售樓書㆗要將為甚麼在售樓書㆗要將為甚麼在售樓書㆗要將為甚麼在售樓書㆗要將「屋苑內部分單位「屋苑內部分單位「屋苑內部分單位「屋苑內部分單位/大廈可能作為出租公屋之用」的字句分開大廈可能作為出租公屋之用」的字句分開大廈可能作為出租公屋之用」的字句分開大廈可能作為出租公屋之用」的字句分開

書寫？其動機和目的何在？可租可買是否又呃又騙？書寫？其動機和目的何在？可租可買是否又呃又騙？書寫？其動機和目的何在？可租可買是否又呃又騙？書寫？其動機和目的何在？可租可買是否又呃又騙？(詳見附件㆒詳見附件㆒詳見附件㆒詳見附件㆒)

(㆔) 房委會明知海富苑的業權份數不合乎法例規定的要求、明知小業主(不夠 10%的業

權份數)是沒有自主的權利；大業主明知，房委會祗需派㆒名代表出席業主大會，便能

完全操控業權份數的投票結果；為何仍然認為海富苑的管理完善？

為甚麼要隱瞞這個事實、欺騙海寧閣小業主？

(㆕) 請教 ：大業主甚麼是：「㆒般來說、㆒般管理事宜、㆒般日常管理問題，均會保

持㆗立及會盡量保持㆗立」？

是否還有保持㆗的標準和原則倘未向小業主聲明？

是否會以此作為制定「混帳式屋苑」管理的新方案，提交立法會討論？

(五五五五) 在在在在 2001年年年年 11月月月月 17日的業主大會㆖日的業主大會㆖日的業主大會㆖日的業主大會㆖，大業主為甚麼要扼殺小業主依法規定解散管，大業主為甚麼要扼殺小業主依法規定解散管，大業主為甚麼要扼殺小業主依法規定解散管，大業主為甚麼要扼殺小業主依法規定解散管

理委員會的權利？理委員會的權利？理委員會的權利？理委員會的權利？(詳見附件㆓詳見附件㆓詳見附件㆓詳見附件㆓)

房委會是根據甚麼新法例認為房委會是根據甚麼新法例認為房委會是根據甚麼新法例認為房委會是根據甚麼新法例認為：：：：「若管理委員會被解散「若管理委員會被解散「若管理委員會被解散「若管理委員會被解散，法團的運作必定受到嚴重，法團的運作必定受到嚴重，法團的運作必定受到嚴重，法團的運作必定受到嚴重

影響」？影響」？影響」？影響」？

請問請問請問請問 ：大業主的言論：大業主的言論：大業主的言論：大業主的言論；是否可以凌駕香港法例之㆖？；是否可以凌駕香港法例之㆖？；是否可以凌駕香港法例之㆖？；是否可以凌駕香港法例之㆖？



(六) 2001年 12月8日我們小業主書面要求約見房委會官員，表達意見、商討解決海富

苑存在的問題。(詳見附件㆔)

為甚麼大業主(房委會)要拒絕我們小業主的要求？

大業主何以認為：現時海富苑的管理完善？

為何大業主(房委會)可以隱瞞海富苑存在的問題？

是否大業主祗是依法保障大業主的利益？

法律是否能依法保障大業主的利益，是與房委會無關連？

因此，我們小業主再次；強烈要求與房屋署署長直接對話、商討解決海富苑入伙

至今仍存在的問題。

強烈要求還我海寧閣小業主獨立管治權！強烈要求還我海寧閣小業主獨立管治權！強烈要求還我海寧閣小業主獨立管治權！強烈要求還我海寧閣小業主獨立管治權！

僅此  盼望盡快解決海富苑問題！

海寧閣業主關注組

業主代表 : 何可華

㆓零零㆓年㆕月㆔日





(附件㆓)

致 : 海富苑業主立案法團第㆒屆管理委員會主席及全體委員

    我們是海寧閣的註冊業主，現隨函附㆖海寧閣超過百份之五的業主簽名(見附件)，
故請第㆒屆管理委員會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附表 3第 1(2)款的規定，在接獲本函後十㆕
㆝內決定召開業主大會的日期、時間及㆞點，討論及表決以㆘指明的議案。現將業主大

會的議程茲列如㆘:

(1) 解散現屆管理委員會解散現屆管理委員會解散現屆管理委員會解散現屆管理委員會

(2) 選出新㆒屆管理委員會選出新㆒屆管理委員會選出新㆒屆管理委員會選出新㆒屆管理委員會

(3) 議決由管理委員會議決由管理委員會議決由管理委員會議決由管理委員會，檢討現時之管理費，檢討現時之管理費，檢討現時之管理費，檢討現時之管理費，並在適當時候召開業主大會通過新的管理，並在適當時候召開業主大會通過新的管理，並在適當時候召開業主大會通過新的管理，並在適當時候召開業主大會通過新的管理

費方案費方案費方案費方案

隨函附㆖我們具名的簽署的信件供  閣㆘核實之用。

如  閣㆘有任何查詢，請聯絡我們的召集㆟何可華先生
      或黃惠玲小姐              。

正聯絡㆟ : 何可華

副聯絡㆟ : 黃惠玲

㆓○○㆒年八月十六日



(附件㆔)

致 : 劉啟雄先生

首先，請讓我們海寧閣的居屋業主實話實說，對於十㆓月六日的會面結果，表示

非常不滿意！

因此，我們居屋業主期望與閣㆘有再次會面的機會，是有誠意的會面，是討論承

認問題、解決問題的會面。

為解決房署高官真不知和假不知的(海寧閣居屋業主息息相關的切身利益)問題？
希望劉生作為房署高官能認真關注、正視〝混合式〞海富苑入伙至今屯積的管理問題？

希望房署商官透過與業主之間的直接溝通機會，互相加強了解，認真研究，能盡快提出

切實、可行的解決海富苑公屋與居屋混合式管理㆖的問題？

僅此  求助  為盼！

海寧閣居屋業主 室代表

聯係㆟ : 馬惠連  女士
業主簽署 :

㆓零零㆒年十㆓月八日



(附件㆔)

致 : 房屋署總監劉啟雄  先生 P．1

我們海富苑海寧閣居屋業主要求直接與閣㆘約見對話，解決海寧閣業主入伙至

今所發生的大、小問題？為達到直接解決問題之效果，業主希望有關㆟仕出席。

選擇約見時間、日期

(1) ㆓零零㆓年㆒月九日 ㆖午九時正 (約㆔小時)

(2) ㆓零零㆓年㆒月十日 ㆘午㆓時正 (約㆔小時)

(3) ㆓零零㆓年㆒月十日 晚㆖七時正 (約㆔小時)

約見㆞點

海富苑海泰閣房屋署 (屋苑辦事處) 會議室。

要求討論議題

(1) 要求房屋署提供解決(混合式屋苑)管理問題的具體性方案？！

(2) 請房屋署高官書面明確解答 : 既是大業主身份、又是管理公司的「專業監管」
㆟身份、又是公屋政策的執行者身份，在海富苑(混合式屋苑)管理㆖，房屋署
如何平衡利益衝突？！

(3) 要求解答十㆒月十七日業主大會，房署是根據甚麼準則及規定，參與投票？房
屋署是否制訂部門問責機制？

轉㆘頁….



(附件㆔)

….接㆖頁 P．2

(4) 要求閣㆘ : 聽取和解答，海富苑海寧閣居屋業主對(混合式屋苑)管理問題的意見
和要求。

請房署及閣㆘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問題方案？

希望閣㆘盡快安排時間，商討以㆖問題？

僅此  求助！

 海寧閣註冊業主啟
㆓零零㆒年十㆓月八日

備註 :  邀請參與㆟仕馮檢基先生及秘書
   及油尖旺民政事務處㆟仕出席；
副本送海寧閣業主及有關㆟仕

聯係電話：          何先生



(附件㆔)

香港房屋委員會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本函檔號 :   HD(A&M)AMU 11/4/126 圖文傳真 : (852) 2768 8140

Our Ref

九龍海富苑

海寧閣     室
何可華先生

何先生 :

有關海富苑的管理問題有關海富苑的管理問題有關海富苑的管理問題有關海富苑的管理問題

多謝你 12月 8日給編配及銷售總監劉啟雄先生的信，該信現已交由本㆟回覆。

在 12月 6日的會議㆖，房署已解釋有關海富苑的管理模式大致㆖與租置計劃
的屋苑相同，而屋苑的住戶同時由業主及租戶組成。在管理方面，管業公司己盡責將屋

苑事務處理妥當。現時海富苑的管理完善，至於財政方面，截至本年十月底，海富苑未

經核實的帳目盈餘有九百餘萬，可以稱財政健全。

關於分治問題，在會㆖房署已解釋房署法律顧問的意見，而馮檢基議員亦表示

會同其法律顧問研究有關問題。

房署作為㆒個政府部門，在任何問題㆖都必須嚴守法律。房署歡迎業主們反映

改善管理的意見。由於現階段雙方仍在跟進處理有關 12月 6日會議所討論的問題，因
此不宜再定㆘次開會日期。

當然如馮議員或業主們有合乎法律條文的新方案，房署樂意再次與你們討論。

 房屋署物業代管股/
 高級房屋事務經理

   陳應輝

副本送   :  房屋署編配及銷售總監
2001年 12月 21日

電話 :  2762 1438

Tel

日期 :

Date

香港房屋委員會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物業代管事務殷, 愛民商場㆓樓 F39號 A

Agency Management Unit, F39A, 1/F., Oi Man Commercial Complex, OI Man Estate, Kowloon.


